
德财基〔2025〕审预字018号

关于孤峰塔修缮工程预算的评审报告
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中心：

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，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孤峰塔修缮工程（以下简称“本工程”）预算进行了评审。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责。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：
一、工程概况
本工程由经开区城市管理中心《关于申请修缮孤峰塔的请示》（〔2025〕9号）文件批准启动，批准资金35万元，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。
本工程位于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孤峰塔，具体修缮工程系孤峰塔建筑内外装饰面层修复，包括孤峰塔内墙面、天棚、木柱、木栏杆、木门窗面油漆及部分彩绘的修缮翻新工作内容。

二、评审依据
1.建设单位报送的《孤峰塔修缮工程》预算资料，包括施工图、预算书、送审单、预算送审书面报告、申请修缮的请示报告、领导批示件、维修范围方案等资料；

2.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常建价〔2025〕5号文《关于公布常德市二〇二五年第四期建设工程材料市场综合价的通知》；

3.本工程评审报告出具前与工程造价有关的法律法规、规范标准、解释等计价文件；
4.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、政策性及其他文件。
三、评审范围及程序
（一）评审范围

孤峰塔修缮工程预算工程费。

（二）评审程序

1.成立评审小组，熟悉资料，制定评审方案；

2.组织现场踏勘、测量，留取影像资料；

3.审查、取证、计量、分析、汇总，形成初步评审结论；

4.组织对账，形成评审意见，由其各方签字确认；

5.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，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。

四、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
1.工程量、材料价格及取费调整，审减2.1万元。
五、评审结论
本工程建设单位送审金额为365840元，审定金额为344812元（工程费用），审减金额为21028元，审减率5.75%。

六、相关事项说明及建议
1.该评审结论可作为孤峰塔修缮工程招标上限值的依据。
2.工程建筑垃圾外运运距暂定5km，结算时应提供过程性资料以及相关签证资料。

3.建设单位报送预算时对本工程进行整体下浮、部分定额和工程量进行了压减，请建设单位在工程管理中做好项目管理工作。

4.本工程为孤峰塔修缮工程，涉及到孤峰塔主体工程暂未结算的情况，请建设单位与相关单位做好交接和确认工作。
5.建设单位应做好本项目资金管控，项目额外需变更增加投资额的应按照德管办发〔2020〕5号文件履行变更程序后实施。
6.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建设单位应加强单位工程验收及隐蔽工程验收管理工作，收集整理隐蔽工程量的相关报验申报资料、原始记录以及相关影像资料，以便办理结算。
七、评审人员
评审机构：湖南国方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

初审人员：张微               初审负责人：彭卫辉
内审人员：元惠敏             技术负责人：高绍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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